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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五）壮语广播电视栏目开播取得明显突

破。
各县（市、区）结合实际积极开设壮语广播

电视栏目，用本地方言土语配音播放本地新
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2007年10月8日，宁
明电视台率先开播《壮语新闻》栏目，每周制
播一期，周二 17:30 时首播，周三、周四 17：
30 时重播，每次播 15—20 分钟。节目内容主
要是摘录《宁明新闻》（普通话版）一周3期中
的新闻，涉及政府关心、百姓关注的有关服务

“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惠民政策、
致富信息、先进典型和社会和谐的新闻事件。

《壮语新闻》用宁明县明江壮语播音，保持了
地方节目原汁原味的语言特色，深受广大壮族
群众喜爱。宁明县《壮语新闻》收视听众主要
为13个乡镇51个行政村，涉及3.4万户，多为
壮族农民群众，收视率52%。五年来，宁明县
坚持开播 《壮语新闻》，已制播 232 期。2012
年 6 月，有线电视《壮语新闻》上传到宁明新
闻网，提高了覆盖率和收视率。2010 年 7 月，
宁明县人民广播电台也开播《壮语新闻》，以
101.8 调频通过发射台发送信号，覆盖县城及
周边 30 公里，覆盖人口 17 万多人。广播 《壮
语新闻》每周制 6 期，每日播 4 次，分别是 7：
45、12:45、18：15、22：15；每次播 10—15
分钟；节目内容坚持每天更新播出，主要来自
电视《壮语新闻》和其他新闻媒体;至今已制播
了 192 期。天等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天等县
广播站和人民广播电台在2005年以前长期开设
壮语广播节目，2005 年因故停止壮语播音。
2012 年 12 月初，天等县人民广播电台恢复开
播壮语新闻（本地语音，下同）节目，播出时
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首播时间为晚上 8 点，
重播时间为晚上 9 点、次日早上 8 点和 10 点。
2013年10月8日，天等县有线电视台首次开播

《壮语新闻》节目，其播出时间为星期一到星
期五，首播时间为晚上8点半和11点半，次日
8 点、13 点重播，周日晚 8 点半为一周新闻回
眸。龙州县有线电视台于 2007 年 12 月开播

《龙州壮语新闻》栏目，每日21:50首播，次日
12:00 重播，播出时间 10 至 30 分钟，主要内容
是本地时政、社会新闻等。2009 年 4 月因经费
问题该栏目停止播出。2013 年 10 月 14 日，龙
州县电视台恢复《龙州壮语新闻》栏目开播。
凭祥市有线电视台于 2007 年 12 月开始开播

《凭祥壮语新闻》 电视节目，周一、周三 20：
35首播，周二、四、五、日中午13：00、晚上
20：35 重播；播出内容本地党委政府主要新
闻、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实用信息。2009 年初，
由于经费短缺，被迫停播。2013 年 6 月，重新开
播民族语电视节目，每周星期日晚上6：20首播，
次日中午13：00重播，每周一期。大新县有线电
视台于 2013 年 11 月初开播大新县《壮语新闻》
栏目，每周星期一晚首播，主要是用当地壮语方
言回顾大新县一周新闻。同时，各县（市、区）还
积极开展壮语科技电影下乡活动。几年来，全
市共组织 600 多人次深入到 500 多个村屯播放
科教片、故事片等壮语电影1300多场，观看群众
达120000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六）壮族语言文字监测评价处置机制建设
有明显加强。

为全面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政策法规，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
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尊重语言发展规律，积极稳
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为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服务，为建设富裕文明
和谐新崇左作贡献，2012 年崇左市建立了全市
民族语文舆情监测评价机制。市民语委安排专
门人员对本地的民族语文舆情信息进行收集整
理，从民族语文平等度、民族语文和谐度监测评
价本市的民族语文关系。采用定期综合监测评
价方式对本地区民族语文关系进行监测和评
价。评价主要从网上民族语言监测、民间民族
语言监测、边境民族语言监测三个方向入手。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市民语委主要领导应在事

件发生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及时向当地党委、政
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积极协助参加处置工
作，充分发挥好职能作用。十年来，全市民族工
作部门撰写有关壮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调研报
告，共有 14 篇获全区民委系统调研奖，其中《广
西崇左市壮民族语文的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

《崇左市壮族山歌歌圩文化传承发展问题的调
研报告》等3篇获二等奖，《广西崇左市壮民族语
文推广使用问题的调查报告》、《崇左市壮文进
校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等4篇获三等奖，《广西
崇左市民族语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状况调查与思
考》、《崇左市边境壮语文应用情况的调查报
告》、《壮语文推广工作新战略》等 8 篇获优秀
奖。此外，2012 年 1 月，崇左市民语委写的论文

《崇左市双语教学现状及对策》刊登在《广西民
族报》（壮文版）总第3055期。

二、崇左市壮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存
在的困难问题

（一）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
强。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意见》（桂发[2006]26号）明确：“各级党
委、政府要关心和支持民族工作部门建设，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保障：……民族工作机
构的人员编制配备要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各
市人民政府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副处)；少数民族聚居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局（科级），与同级民族
工作部门合署办公”。崇左市是我区少数民族
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级市，市、县两级政府应设立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机构。但目前扶绥县、天等
县没有设立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将
其承担的全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职
能、人员、编制划入县民族事务局，明确由局一
名副职领导分管民语工作，只作为县民族局的
一个内设机构。宁明县、凭祥市、江州区等 3 个
县（市、区）虽然设立了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办公室，但没有明确级别，这削弱了履行
政策、行使管理职能的能力，也影响工作的积极
性。由于没有级别，地方财政安排民语工作经
费很少，办公设备简陋，公务用车没有。同时，
全市民族语文工作部门专业人员缺乏，如市民
语委在职工作人员8人，但壮语文专业人员只有
1 人，各县（市、区）民语部门也一样缺少专业人
员，全市民语系统在职人员49人，民语专业人员
只有15人。

（二）壮文社会应用和管理工作力度有待进
一步加大。

有的职能部门对民族语文工作存在片面认
识，认为“单位牌匾名称挂不挂壮文无所谓，公
章不必用壮文书写，反正没有多少人会看”，这
一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政策上、工作上的不具
体、不到位，单位牌匾名称只挂汉字或汉英两种
文字，没有冠上壮文。目前，全市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有 10%单位名称的牌匾没有冠上壮文，
单位公章冠上壮文的单位不到10%；村委会、中
小学校单位名称的牌匾和公章没有冠上壮文问
题最为严重。此外，火车站、汽车站、博物馆、图
书馆等公共场所基本没有冠上壮文；民族工作
部门开展的大型会议、重大活动，使用的横幅、
招牌、标牌都能同时使用壮文和汉文，其他大型
会议、重大活动，使用的横幅、招牌、标牌都没有
同时使用壮文和汉文。有的单位部门未经民语
部门壮文专业工作人员翻译、审核和监制情况
下制作牌匾，制作厂家不把好质量关，造成壮文
错、漏、书写不规范等现象发生。如崇左市人民
法院，把壮文放在汉文的下面。有的牌匾悬挂
时间久远，长时间挂在门外，日晒雨淋，造成牌
匾变形、字体变形而脱落，造成文字残缺不全，
没有及时更换。

（三）壮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环境有待进一
步优化。

一是壮族歌师歌手后继乏人，传承和发展
山歌形势严峻。老的歌师歌手或因年老退休、
逝世，而大量年青人外出打工、不想唱山歌，缺

乏以老带新和对新生代歌手的系统培训，致使
新生代山歌手没有真正完全掌握壮族山歌的精
髓，山歌创作及演唱人才出现断层。同时，缺少
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致使许多工作无法开
展，很多优秀山歌因为没来得及收集整理而流
失。各地山歌会（赛）很多，但由于受制于各种
原因（家事、农事、时间、交通等因素），很多群众
错过了观看演出的机会，只好去买一些山歌爱
好者录制的山歌歌碟来播放。二是对壮文学习
使用重要性没有足够认识。汉语是强势语言，
是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主要交流工具，是全
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即使在偏远的农村，在外
出务工和外来人员的带动下，汉语与当地方言
并行，共同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主要交
流工具。虽然本地的壮话是他们思维和日常交
际的主要工具，但方言与标准壮语差别较大，家
长担心孩子学了壮文会影响到其他学科，不利
于今后升学深造，而广西壮文学校毕业生分配
已实行并轨，中学壮文班毕业生出路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因此，家长反对学校开设壮文课程，
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转学。2003年-2008年，全市
几乎没有一个学校开设壮文课程。

（四）壮汉双语教学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壮
大。

要开展好壮汉双语教学，关键要有一批合
格的教师。从事壮汉双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在
业务知识方面，不但要精通汉语言文字，还要精
通壮语壮文，做到壮汉兼通，只有这样，才能胜
任壮汉双语教学工作。由于双语师资培养渠道
少，培训规模小，层次低，目前全市双语教师严
重短缺。比如，扶绥县中东镇中心小学、大新县
全茗镇中心小学、天等县东平乡东平中心小学、
龙州县武德中心小学、江州区板利乡中心小学
等4所学校，作为自治区教育厅民教处设立的壮
汉双语二类模式教学学校，但壮文师资队伍紧
缺。扶绥县中东镇中心小学现有双语教学班 7
个（含学前班），专职教师 4 人，其中 3 人曾是广
西壮文学校毕业的学生，1人参加过自治区教育
厅举办的壮文基础短期培训班。大新县全茗镇
中心小学有双语教学班 2 个班，专职教师 1 人，
兼职教师1人，都是参加过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
壮文基础短期培训班后就上岗。天等县东平乡
中心小学有双语教学班14个班，兼任教师4人，
都参加过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壮文基础短期培
训班。龙州县武德中心小学有双语教学班 2 个
班，兼职教师 2 人，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短期培训
后从事双语教学工作。江州区板利乡中心小学
现有双语教学学前班 2 个班、一年级 3 个班，兼
职教师 4 名。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短期培训后从
事双语教学工作。而其他县（市、区）个别中小
学校虽有从广西壮文学校毕业出来的教师，但
由于多年没有开设双语教学，壮文知识正逐步
遗忘。

（五）壮语广播电视栏目有待进一步发展。
一是发展壮民族语广播电视事业群众基础

薄弱。一直以来，由于没有很好的宣传、贯彻落
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过分强调普及普通话，社
会评价多以汉语文甚至外语水平的高低来衡量
个人能力，社会需求的工作语言多为汉语，学习
壮文往往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个人发
展空间狭窄，故而人们在选择学习汉语、外语的
同时，不得不放弃壮文。这就给壮族语言文字
的推广应用起到阻碍作用，会说会用壮族语言
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观看壮语广播电视节目的
观众更少。二是新闻采编播设备不足，采编人
手不够，直接制约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正常开
展。自办节目不够活，存在会议新闻多、一般性
新闻多、领导活动报道多，经济新闻少、社会
新闻少、深度报道少现象。三是壮语广播电视
投入经费、专业人才缺乏，发展壮语广播电视
事业后继无人。广西壮文学校停办，壮语文人
才总量不足，专业人才紧缺等问题非常明显，
原有优秀的播音员都是六、七十年代培养的播
音员，已年老退休，而现有从业人员也得不到
后续培养，专业素质提不上来，大部分县
（市、区） 由于聘不到适合的本土专业人员而

迟迟未能开播壮语节目。后备播音员、主持人
及新闻采编人员严重不足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目前，崇左市本级和扶绥县电视台没
有开播壮语节目。

三、进一步加强崇左市壮族语言文字推广
使用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县级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
构。

一是贯彻落实桂发[2006]26号文件精神，设
立扶绥县、天等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局（科
级），并统一确定各县（市、区）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机构级别为科级，提高民语部门行政职
能，推动全市民语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增
加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用于边境少数民族
语文基础教育、推广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解
决办公设备、交通工具落后问题。三是加强壮
语言文字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二）进一步加大壮文社会应用和管理工作
力度。

建议市政府参照《南宁市壮文社会使用管
理办法》出台本市进一步加强全市壮文社会管
理的规范性文件，明确行政区划名称的标牌，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名称的牌匾和公章，火车
站、汽车站、码头、博物馆、展览馆、图书
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名称的招牌、标牌，
市、县（市）大型会议、重大活动所使用的标
牌、横幅等应同时使用壮文和汉文；同时，鼓
励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用字中同
时使用壮文、汉文两种文字。由市、县 （市、
区）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壮文社
会使用的管理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
构负责本辖区内壮文社会使用的日常管理工
作。公安、民政、交通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对壮文的社会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把单
位名称的牌匾和公章同时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书
写工作纳入绩效考评范围。

（三）不断优化壮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环
境。

一是加大壮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宣传
力度，把宣传壮语言文字推广使用工作列入每
年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内容，让群众
充分认识学习壮文、学唱山歌的重要性和可操
作性。二是加强壮族青年歌师歌手培训，多组
织开展山歌比赛活动，挖掘和培养更多的年轻
人来学唱山歌，传承和发展山歌。三是认真落
实《民族区域自治区法》工作，把开设壮文作为
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必修课，同时把开
设壮文课所需的相关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以保
证各中小学能顺利开设壮文课。对学习壮文的
学生应有相应的加分政策，比如在初考、中考、
高考时，把壮语文水平考试等级作为壮族考生
加分照顾录取的依据等。

（四）切实加强壮汉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
设。

一是建议教育部门在招特岗教师时，能够
开设双语教学岗位，引进一定比例的壮语文专
业人才；二是建议上级业务部门开展壮文师资
培训，聘请壮文讲师、专家、教授授课。教师在
评定职称考试上，壮文与英语要有同等地位，可
以任选壮文或英语作为考试课目，以提高人们
对壮语文学习的兴趣。对从事壮文教学的教师
应给予特殊岗位津贴，鼓励教师从事壮文教育
事业。

（五）积极发展壮大壮语广播电视栏目。
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对各

县（市、区）给以资金支持和技术帮助，帮助地方
在开播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解决人员编制、工
资、采编制播等工作经费问题，并把开播民族语
广播影视节目工作经费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做
好民族语播音员、专职记者的招聘与培养，加强
民族语节目采、编、播及翻译人员的专业培训。
建议各县（市、区）在播放本地《壮文新闻》的基
础上，多开设些壮族民间故事、山歌演唱等栏
目，丰富壮民族电视栏目。

（调研组成员：农祯祥 崇左市民委党组成
员、纪检组组长；邓海周 崇左市民语委科员）

□农祯祥 邓海周

Cungzcoj Si Vah Saw Bouxcuengh Doigvangq Sawj-
yungh Gij Cingzcik Vwndiz Nem Baenzlawz Gaijgez

崇左市壮族语言文字推广使用成效问题及对策


